山东省小清河交通管理办法
（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1.将第四条修改为：“小清河沿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小清河交通管理工作的领导，协调解决小清河交通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完善配套设施，改善通航条件，推进小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。”

2.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：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在小清河航行的内河船舶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物智能在线监控设备，或者虽已安装但未保持正常使用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可以依法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。”
    3.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：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载运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在小清河水域进行过驳作业的，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，并对船舶所有人、经营人或者管理人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水污染的，责令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，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，依法指定有治理能力的单位代为治理，所需费用由船舶承担。”
    此外，根据机构改革情况，对规章中有关部门名称进行统一规范，并对相关条文顺序和个别文字作出相应修改。
